台灣基層糖尿病學會
偏遠地區交通補助辦法
1、 主旨
為鼓勵本會偏遠地區會員一同參與台灣基層糖尿病協會舉辦之活動和課程，提升基層糖尿病照護量能，故設立本辦法，歡迎偏遠地區會員一同參加課程活動。
2、 補助對象
本會偏遠地區會員入會滿一年且無欠繳常年會費、課程費等相關費用紀錄。
3、 補助範圍
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連江縣、金門縣及內政部偏遠地區列表(參考自內政部，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點五公里以上之離島，詳細鄉政列表請見附件1)
4、 補助交通範圍
以大眾運輸工具(台鐵、高鐵、公車或飛機)為主。
5、 補助會議
本會舉辦之年會及冬季會為優先。
6、 申請標準
1. 需為本會會員，並入會滿一年且無欠繳常年會費、課程費等相關費用紀錄。
2. 鄉鎮認定以申請人職業登記院所為主，若符合補助範圍，即可提出申請。
3. 需於課程當日完成簽到及簽退。
7、 核銷辦法
在課後兩周內將附件2核銷資料郵寄正本至協會，確認資料無誤後將撥款至指定帳戶。


附件1、「偏遠地區」鄉鎮地區列表
	內政部定義屬「偏遠地區」鄉鎮地區
◎ 偏遠地區定義（內政部）：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點五公里以上之離島，計六十五鄉鎮。

	縣市
	鄉鎮
	縣市
	鄉鎮

	新北市
	石碇區
	臺南市
	楠西區

	
	坪林區
	
	南化區

	
	平溪區
	
	左鎮區

	
	雙溪區
	
	龍崎區

	
	烏來區
	高雄市
	田寮區

	宜蘭縣
	大同鄉
	
	六龜區

	
	南澳鄉
	
	甲仙區

	桃園縣
	復興鄉
	
	杉林區

	新竹縣
	峨眉鄉
	
	茂林區

	
	尖石鄉
	
	桃源區

	
	五峰鄉
	
	那瑪夏區

	苗栗縣
	南庄鄉
	屏東縣
	滿州鄉

	
	獅潭鄉
	
	三地門鄉

	
	泰安鄉
	
	霧臺鄉

	臺中市
	和平區
	
	瑪家鄉

	南投縣
	中寮鄉
	
	泰武鄉

	
	國姓鄉
	屏東縣
	來義鄉

	
	信義鄉
	
	春日鄉

	
	仁愛鄉
	
	獅子鄉

	嘉義縣
	番路鄉
	
	牡丹鄉

	
	大埔鄉
	

	
	阿里山鄉
	





附件2、核銷資料
請於課後兩周內檢附以下資料並郵寄正本至學會，缺少其中一項，將無法核銷費用，敬請留意。
收件地址：22065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93之2號13樓之2
收件人：台灣基層糖尿病學會
連絡電話：02-26852124
	欲申請補助課程日期：

	姓名：

	乘車證明











	申請人執業登記









	匯款帳號填寫單

	戶名
	

	戶名的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銀行名稱(4碼)
	

	分行名稱(3碼)
	

	帳號
	

	E-mail
	


檢附相關存摺封面
